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高度

重视投资者保护工作，以为股东创造更大利益为使命，在确保公司经营业绩持续

稳健增长，给股东带来投资回报的同时，建立了股东和投资者保护的长效机制，

以维护股东和投资者权益。现对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回报投资者情况 

公司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回报投资者。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综

合公司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资金安排等因素，严

格执行《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以回报广大股东。公司近三年

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2022 年 203,778,782.90 656,477,344.96 31.04% 

2021 年 145,556,273.50 373,200,496.33 39.00% 

2020 年 116,445,018.80 303,102,677.97 38.42% 

注：公司 2022 年度分配预案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监管要求，通过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确保所有投资者公平地获取公

司信息。公司自 2010 年上市以来，曾连续九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核

中考评结果为 A。2022年度公司对外发布公告 62 份，内容涵盖了“三会”决议、

定期报告、权益分派、董事会换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方面，做到了准确、合

规、及时的披露，并保证了全年无更正。此外，在确保信息披露合规的基础上，

适度增加自愿性信息披露，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可参考性及实用性。 

为完善信息披露内控机制，公司继续推进信息披露委员会运作的规范化和常

态化，一方面公司所有对外披露文件均经过由信息披露委员会成员和公司董高监

团队组成的微信审核群进行事前审核，防范信息披露过分依赖证券事务部门或董



事会秘书个人可能产生的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等情况发生；另一方

面，加强公司信息披露内部控制，构建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体系， 提

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建立“事前审核+事后核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 

三、高度重视和加强投资者服务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投资者服务意识，将投资者关系管理和投资者服务工作

作为证券部重要工作范围，并以证券部为窗口，通过接待现场调研、投资者热线

电话、业绩说明会、互动易平台等多种渠道和方式，积极与投资者互动交流，为

投资者服务，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并安排专人负责维护上述渠道和平台，

确保沟通的及时有效。报告期内，公司共组织投资者现场调研 22 次，接待机构

投资者百余家/次（除网上说明会），回答互动易交流平台投资者提问一百六十余

条，并通过投资者热线与投资者交流，解答投资者的疑问。此外，公司股东大会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

决策，履行其股东权利提供便利通道。 

在与投资者沟通交流过程中，公司始终遵守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原则，从未向

特定对象透露未公开重大信息。 

四、严格履行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或以

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均得到严格的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

情况。具体承诺内容请见 2023 年 4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五节 重要事项”。 

五、其他工作 

2023年，公司将继续跟进监管部门围绕投资者保护开展相关工作的各项要求，

以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为目标，以切实加强公司信

息披露质量、增加公司透明度为工作重点，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将保护投资者权益

的理念深入到日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中，以更好地服务投资者，促进公司和投

资者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提升公司公众形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

定运行。 



特此报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日 


